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医用消毒酒精采购项目需求
（项目编号：NFYKDSZKQ-HW-YYJJCG-2026-2026041606）
	项目名称
	医用消毒酒精采购项目
	是否预选项目
	否

	预算限额（元）
	25000元（贰万伍仟元整）
	采购方式
	公开询价采购

	项目背景 
	为满足我院临床诊疗、院感防控、环境物表等日常工作需要，拟对医用消毒酒精开展集中采购，采用挂网询价方式确定合格供应商，确保产品合规、质量稳定、供应及时、服务完善。

	投标人资质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参与报价的企业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参与报价的企业公章）。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报价，不允许分包、转包，不接受参与报价的企业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报价(由参与报价的企业在《政府采购报价及履约承诺函》中做出声明）。
（3）参与报价的企业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由参与报价的企业在《政府采购报价及履约承诺函》中做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报价的企业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情形之一：①记录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由参与报价的企业提供“信用中国”网站①记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截图、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查询截图）。
（5）参与本项目报价的企业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参与报价的企业在《政府采购报价及履约承诺函》中做出声明）。
（6）参与报价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报价活动。
★（7）具有生产厂家营业执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8）提供管控类危险化学品相关资质，危险化学品生产或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包含乙醇或酒精。（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9）如响应供应商为非制造商，除提供上述（7）及（8）的资料外，同时提供制造商的授权函。（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10）提供本产品有效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包含省级以上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成分含量、微生物杀灭效果及毒理学安全性的全性能检验报告）。

	项目需求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具体参数需求
	最高单价限价
	预估数量
	报价单价

	1
	75%医用酒精消毒液
	60ml无喷头
	1.产品必须为合规的消毒产品，符合GB 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及其他国家与行业相关质量与卫生标准。
2.在产品保质期内，乙醇含量须稳定维持在75%±5% (v/v)范围内。
3.产品标签标识须包括：产品名称、有效成分及浓度、规格、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企业名称与地址信息。
4.包装瓶体材质须为高密度聚乙烯（HDPE）或同等耐酒精、避光、密封的材料，确保无泄漏、无挥发、无溶出物，符合易燃品运输与储存要求。
5.消毒效果：对化脓性球菌、肠道致病菌及医院感染常见细菌具有灭杀作用。
6.喷雾型要求喷头具备安全锁扣或防误压功能。
	4元/瓶
	20
	

	2
	
	100ml无喷头
	
	9元/瓶
	30
	

	3
	
	500ml无喷头
	
	12元/瓶
	2000
	

	4
	
	100ML喷雾型
	
	10元/瓶
	24
	

	5
	
	500ML喷雾型
	
	17元/瓶
	10
	

	6
	95%医用酒精消毒液
	500ml无喷头
	1.产品必须为合规的消毒产品，符合GB 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及其他国家与行业相关质量与卫生标准。
2.在产品保质期内，乙醇含量须稳定维持在95%±5% (v/v)范围内。
3.产品标签标识须包括：产品名称、有效成分及浓度、规格、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企业名称与地址信息。
4.包装瓶体材质须为高密度聚乙烯（HDPE）或同等耐酒精、避光、密封的材料，确保无泄漏、无挥发、无溶出物，符合易燃品运输与储存要求。
5.消毒效果：对化脓性球菌、肠道致病菌及医院感染常见细菌具有灭杀作用。
	12元/瓶
	20
	

	合计
	2104瓶
	





	报价要求
	1、报价含税费、人工费、邮寄/运输费用、售后服务等一切费用。
2、项目需求的预估数量仅作为报价参考，非实际采购数量，实际为据实结算。
3、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本项目最高单价限价，否则作无效报价处理。

	商务需求 
		序号
	目录
	招标商务需求

	（一）服务要求

	1
	项目服务期
	项目整体服务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算1年；（1年后服务评价为优可续签合同，一年一签，续签次数最多不超过2年）。

	2
	项目服务地点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3
	交货要求
	按采购方要求分期分批送货，在收到采购方通知后3天内送货到位；应急采购的在收到通知后24小时送货到位；交付地点：我院指定地点。

	4
	服务要求
	4.1产品有效期（质保期）：所有产品有效期≥2年；所供产品的产品有效期自送到院方时不得低于1年。
4.2投标人不得向我院提供假冒伪劣商品，一经查实，我院有权立即终止采购合同。
4.3中选供应商需储备一定数量的常用产品。

	5
	验收标准
	5.1验货：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须指派相关人员现场配合我院开箱清点货物；出现破损、泄漏、过期、不合格产品无条件退换并承担相关费用。
5.2中选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若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在今后使用过程中造成我院或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6
	付款方式
	按实际使用量结算，投标人按月提交送货单及合规等额有效发票，采购方审核无误后，按月据实支付货款。






